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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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
登之《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全資子公司購買土地使用權的公告》，
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張沖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包 括 四 名 執 行 董 事： 張 沖 先 生、
倪 植 森 先 生、 王 國 強 先 生 及 馬 炎 先 生； 一 名 非 執 行 董 事： 謝 軍 

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晉占平先生、劉天倪先生、葉樹華先生
及何寶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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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建材

（濮阳）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公司）按法定程序参与濮

阳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分别以人民币

1103.34万元竞得宗地编号为濮县地 2017-17a 号的土地使用权，以

人民币 3490.065万元竞得宗地编号为濮县地 2017-17b号的土地使用

权。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濮阳公司与濮阳县国土资源局分别签订

了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上述事宜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竞得土地基本情况 

出让人：濮阳县国土资源局 

受让人：中建材（濮阳）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一）2017-17a 号宗地 

1、出让土地面积：7355.6 平方米。 

2、土地位置：濮阳县城区铁丘路南侧、大庆路东侧。 



 

3、土地出让年限：40 年； 

4、土地用途：商务金融用地。 

5、交易方式：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 

（二）2017-17b 号宗地 

1、出让土地面积：23267.1平方米。 

2、土地位置：濮阳县城区规划学士路西侧，铁丘路南侧。 

3、土地出让年限：70 年； 

4、土地用途：住宅用地。 

5、交易方式：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 

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主要条款 

（一）2017-17a 号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1、交易金额 

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壹仟

壹佰零叁万叁仟肆佰元(1103.34 万元)，每平方米人民币壹仟伍佰元

(1500 元)。 

2、土地出让金的支付 

受让人同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2018 年 2 月 17日前付清出让价款 551.67万元，2018

年 3 月 18 日前付清剩余出让价款 551.67 万元。 

3、土地权证办理 

受让人应在按本合同约定付清本宗地全部出让价款后，持本合同

和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登记。 

4、期限届满 



 

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用的，应当至

迟于届满前一年向出让人提出续期申请书，除根据社会公众利益需要

收回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出让人应当予以批准。 

出让人同意续期的，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办理出让、租赁等有偿

用地手续，重新签订出让、租赁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支付土地出让

价款、租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 

5、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二）2017-17b 号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1、交易金额 

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人民

币叁仟肆佰玖拾万零陆佰伍拾元(3490.065万元)，每平方米人民币

壹仟伍佰元(1500 元)。 

2、土地出让金的支付 

受让人同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2018 年 2 月 17日前付清出让价款 1745.033 万元，

2018年 3 月 18日前付清剩余出让价款 1745.032万元。 

3、土地权证办理 

受让人应在按本合同约定付清本宗地全部出让价款后，持本合同

和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登记。 

4、期限届满 

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用的，应当至

迟于届满前一年向出让人提出续期申请书，除根据社会公众利益需要

收回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出让人应当予以批准。 



 

出让人同意续期的，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办理出让、租赁等有偿

用地手续，重新签订出让、租赁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支付土地出让

价款、租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 

5、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主要为濮阳公司建设光电材料研发中

心及其附属设施所需，符合本公司战略布局和长远发展目标。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 月 22日 




